
吉 首 大 学 人 文 学 院
公 示

根据《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吉首大学教务处《关于选派我校优秀本科生赴中山大学联合

培养学习的通知》（[2024] 22号要求，吉首大学人文学院 2023级历

史师范专业选拨一名同学赴中山大学联合培养。经过个人申报并参考

学年成绩、高考成绩和面试成绩，学院决定选派谢薇薇同学赴中山大

学联合培养。根据教务处通知要求，现将选拨名单公示，公示期为

2024年 5月 28日—5月 31日。

公示期内，如对公示选拨名单有意见，请实名递交纸质意见书

到人文学院教务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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